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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非中医类别医师
开展中医诊疗活动备案表



申   请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 作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手     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淮南市中医药管理局制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电子照片
（白底免冠彩照）

	身份证号码
	
	执业证书编码
	
	

	毕业院校
	
	学历及学位
	
	

	职  称
	
	临床专业
	
	

	备案类别
	□ 同时具备中医类别执业资格             证书编号：

	
	□ 同时具备《中医（专长）医师资格证书》 证书编号：

	
	□ 2年西学中培训合格证                  证书编号： 

	
	□ 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》              证书编号：  

	拟开展
中医药技术方法范围
（可多选）
	□ 开具中成药处方               □ 开具中药饮片处方
□ 开展包括针灸等中医药适宜技术 □ 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（不含针灸）
□ 中医（专长）医师特色医疗技术（需注明具体技术名称，与核定执业范围一致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中医药学习
简历
	起止年月
	学习情况
（学习单位、培训项目、时长、主要内容等)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工作
简历
	起止年月
	单位
	从事何种工作
	职务及职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人确认：
本人确认以上填写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主要执业机构意见：
经审核，该同志申请材料属实，同意其开展上述中医诊疗活动。
 
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	县区级卫生健康委意见：（基层医疗机构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	市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其他相关材料
（请将以下材料的电子扫描件（或清晰照片）粘贴于此区域）
	1.身份证

	（正面）
	（反面）

	2.医师执业（助理）证书（西医）

	（所需证书基本信息页）



	3.取得相应的中医药培训合格证书或资格认定文件
（西学中培训合格证书/中医类执业资格证书/出师证书/其他）

	（所需证书基本信息页）

	4.主要执业机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（副本）

	


附件2：
依法开展中医诊疗活动承诺书
淮南市中医药管理局：
本人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系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主要执业机构）的非中医类别医师，医师执业证书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《淮南市关于非中医类别医师开展中医诊疗活动备案管理的通知》的全部内容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1.本人提交的全部备案材料真实、有效，无弄虚作假。
2.本人已知晓：备案不改变原医师执业类别，开展中医诊疗活动原则上以原注册临床类别为执业范围，不超范围执业。如本人具有中医（专长）医师资格，则按专长认定的技术方法和病症范围开展诊疗，不受原临床类别限制。
3.本人严格遵守中医药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，保证医疗安全，自觉接受监督管理。
4.如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医疗事故，本人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接受不予备案、撤销备案、行政处罚等处理。
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月     日

